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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 
 

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21 号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0月 30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以下简称“预案”）。我部对上述披露文

件进行了事后审查，现将意见反馈如下： 

（一）关于交易方案 

1. 预案显示，2016年度、2017年度以及 2018年 1-6月，标的公

司深圳市中农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网”或“标的公司”）主

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065,384.16万元、3,253,392.15万元、1,303,788.2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5,232.90万元、10,620.06万元、1,613.97万元，

且标的公司产生的净利润对你公司净利润情况影响较大。 

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现有业务报告期对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及

利润的贡献以及备考的主要财务数据，说明此次出售标的公司股权的

目的，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

项的有关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 预案显示，你公司拟通过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

方式出售标的公司 8.36%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以具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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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作为确定标的资产

公开挂牌价格的基础，交易对方和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开挂牌结果为准。 

请你公司：（1）说明挂牌价格设定为 3.07 亿元的具体依据，是

否公允地反映了标的资产的价值；（2）说明标的资产最近三年评估或

交易情况与本次公开挂牌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其合理性；（3）说明

如果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或挂牌未能成交，你公司对标

的资产的后续处置事宜，是否拟重新履行相关程序，如是，说明具体

安排。 

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 请你公司结合交易支付方式、时点和资产过户安排，说明本

次交易产生的利润、可能涉及的税费以及对上市公司损益的具体影响，

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过程、入账的会计期间及处理依据；说明如果在

2018年无法完成标的资产的出售，相关资产后续会计核算方法。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 请你公司说明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安排，相关原

因及其合理性，以及相关安排对你公司 2018年度净利润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 请你公司明确尚需获得的国资审批或备案程序，并说明本次

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的预计时间安排。同时请你公司在预案重大

事项提示、重大风险提示部分进行补充披露。 

6. 请你公司说明将标的资产在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拟设置的

具体受让条件、付款安排，自此基础上说明是否存在无法全额回收股

权转让款的风险及你公司的应对措施。 

（二）关于交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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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预案显示，你公司已与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卓尔云商供应链

（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尔云商”）签署了《关于收购中农

网股权的框架性协议》，约定卓尔云商拟以现金约人民币 3.07亿元参

与中农网 8.36%的股权公开挂牌程序。 

请你公司：（1）说明你公司与卓尔云商签署的《关于收购中农网

股权的框架性协议》是否同你公司 2017年 6月 25日披露的协议内容

完全一致，如否，请补充披露本次（拟）签订的《关于收购中农网股

权的框架性协议》内容；（2）补充披露卓尔云商的注册地、法定代表

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最近三

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和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按产业类别划分的下

属企业名目等；说明卓尔云商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密切

关系。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 请你公司说明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和其他相关方是否存在其他

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三）关于交易标的 

9.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如

果标的公司经营性资产的主营业务和产品（服务）分属不同行业，则

应按不同行业分别披露相关信息。 

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

时说明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的构成及产生原因，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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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往来款项的具体情

况、形成原因、形成时间和账龄，是否构成上市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是否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如适用）。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 预案显示，中农网存在部分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请你

公司说明上述瑕疵是否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障碍及后续是否存在相应

的诉讼风险，如是，说明公司的应对措施及相应费用（如有）。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四）其他 

13. 请你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根据《关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

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规定，对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最近

三年规范运作情况、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拟置出资产的评

估作价情况等进行专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2018年 11月 12日前

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8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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